山 西 省 水 利 厅
                                 晋水议函〔2025〕第6号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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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税务局：
关于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中提出的《关于煤层气产业调整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和提高资源税税率的建议》（1182）收悉，经研究，现将相关情况反馈如下：
2024年11月28日，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省水利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明确我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政策的通知》(晋财税〔2024〕9号)，自2024年12月1日起实施。省财政、税务、水利等部门将充分考虑煤层气开采对地下水破坏等因素，加强水资源税和生态保护资金补偿机制方面的政策研究。
目前，省水利厅正在启动实施下列两项重点工作：
一是组织开展六大煤田煤层气开采对水资源影响调研，进一步摸清煤层气开采对水资源破坏影响程度，提出煤层气开采和水资源保护前瞻性建议，就煤层气开采对地下水影响破坏进行深入研究，科学确定折算系数，为修订《关于煤层气产业调整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和提高资源税税率的建议》提供可靠支撑，为省委、省政府合理制定煤层气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是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开展我省煤层气开采对水资源影响趋势分析研究、山西省典型区域煤层气开采影响地下水渗流场数值模拟技术研究等，为起草制定开采煤层气疏干排水量标准提供疏排机理和影响地下水的科学依据。为规范煤层气开采行为，防止大量疏排地下水，将开展山西省煤层气开采井防止水技术规范和山西省煤层气开采保水技术指南研究指定工作，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水资源管理保护职能提供应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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